海曙生源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险补贴办理须知
一、办理申报社保补贴条件：
1、毕业离校两年内的海曙生源高校毕业生。  
2、已按规定到区劳动保障部门办理灵活就业登记。
3、已以灵活就业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  

二、办理申报社保补贴需提供以下材料：
1、《宁波生源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一式三份；（可网上下载）
     2、本人身份证及其复印件；  
     3、本人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宁波市就业登记表》（经街道社保机构办理登记）及其复印件；

5、《宁波市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增减表》；

6、户口簿等生源地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三、申报社保补贴时间、地点：
1、申报时间：每半年申报一次。上半年申报时间为7 月15 日至7 月30 日（2009年申报时间为9月20日至10月15日） ，下半年申报时间为次年1 月 5 日至1 月20 日（休息日除外）。
2、申报地点：宁波市中山西路298号海光大厦3楼海曙区人才交流中心。

四、申报社保补贴享受期限、享受月份、享受额度：
1、享受期限：海曙生源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享受期限累计最长不超过24个月。 
2、享受月份：以申报灵活就业登记月份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失业保险费等缴费月份相一致的月份数确定。 
     3、享受额度：海曙生源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额度为毕业生应缴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费最低标准之和的三分之二计算。 

-------------------------------------------------------------------------------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298号海光大厦3楼

联系电话：0574-87258824         传真：87258826

下载网址：www.nbhsrs.gov.cn
